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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難易適中。 
第一題：略為簡單，比較殘餘地一併徵收與接連地損失補償之差異。 
第二題：租稅申報協力義務，民國98年高考曾考過。 
第三題：考「平均地權條例」第62條之涵義。 
第四題：考「土地法」第34條之1共有土地相關實例問題。  

 

一、甲有一地，本供高級花卉生產之用，今因其接連地被徵收，致生損失而欲依據土地法第216條第

1項規定行使損失補償請求權。按現行土地徵收條例第8條第1項亦定有「殘餘地一併徵收」請求

權，其性質與前揭土地法「接連地損失補償」請求權相近，試比較該兩請求權具備要件之差異

處。（25分） 

答： 
(一)殘餘地一併徵收：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時，所有權人得向直

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申請一併徵收之。 
(二)接連地損失補償：徵收之土地，因其使用影響於接連土地，致不能為從來之利用，或減低其從來利用之效

能時，該接連土地所有權人得要求需用人為相當補償。 
(三)二者之比較： 

1.行使原因： 
(1)殘餘地一併徵收：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不整，致不能為相當之使用者。 
(2)接連地損失補償：徵收之土地，因其使用影響於接連土地，致不能為從來之利用，或減低其從來利用

之效能。 
2.行使主體： 

(1)殘餘地一併徵收：原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 
(2)接連地損失補償：被徵收土地之毗連土地所有權人。 

3.行使期限： 
(1)殘餘地一併徵收：徵收公告之日起一年內申請。 
(2)接連地損失補償：法律未定行使期限。 

4.法律效力： 
(1)殘餘地一併徵收：行使擴張徵收請求權，請求需用土地人將殘餘土地徵收。 
(2)接連地損失補償：請求需用土地人金錢補償，以彌補損失。 

 
二、甲有一地，本屬都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下稱系爭地），並依據土地稅法第19條前段規定，

適用「千分之六」特別稅率課徵地價稅率在案。嗣後，系爭地因故未做任何使用且與使用中之

土地隔離，惟稅捐稽徵機關仍對其續課地價稅。近日甲之友人告以其已符合前揭土地稅法第19

條後段免稅之要件，甲乃向稅捐稽徵機關主張應退還先前所繳地價稅，惟稅捐稽徵機關認其並

未踐行土地稅法第41條第1項「租稅申報協力義務」而予以否准，甲則援引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2

條第3款「免負租稅申報協力義務」資為保護，則甲之主張有無理由？試從租稅法上相關理論

（原則）予以評述。（25分） 

答：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意旨，本題甲主張稅捐稽徵機關應退還其已繳納之地價稅，端視納稅義務人甲有

無申報協力之義務。若有，甲主張退稅顯無理由；反之，若無，則甲主張退稅則有理由。 
(二)土地稅法第19條後段規定，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留地，在保留期間未作任何使用並與使用中之土地隔離，

免徵地價稅。因此，本題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已符合免徵地價稅之規定。 
(三)稅捐稽徵機關主張甲並未踐行土地稅法第41條第1項「租稅申報協力義務」，而予以否准。然經查土地稅法

第41條第1項是針對同法第17條(自用住宅用地申請優惠稅率課徵)及第18條（事業直接使用之土地申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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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率課徵）有租稅協力之義務，並未針對公共設施保留地規定租稅協力之義務。顯然，稅捐稽徵機關主張

無理由。 
(四)甲主張土地稅減免規則第22條第3款：「……。但合於下列規定者，應由稽徵機關依通報資料逕行辦理或由

用地機關函請稽徵機關辦理，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申請：……三、經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留地

（應根據主管地政機關通報資料辦理）。……」因此，本題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屬於政府應主動辦理，納稅

義務人並無申報協力義務。 
(五)綜合上述，本題公共設施保留地未作任何使用並於使用中土地隔離，免徵地價稅，納稅義務人並無申報協

力之義務，故甲主張退稅有理由。 
 
三、按我國「公辦市地重劃」於實施過程中，「土地分配」相關規定對於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益影響至鉅，關於重劃前、後土地分配之標準，現行平均地權條例係採「地價標準主義」，

從而重劃前、後土地地價應如何估定，至為重要，請按「市地重劃實施辦法」說明其內容並予

以評述。又，市地重劃完成後，土地所有權人所重行分配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視

為其原有之土地，為平均地權條例第62條所明定，從而其係屬「繼受取得」之性質，其理由為

何？試從市地重劃原理與相關規定申論之。又，前揭平均地權條例同條但書亦規定「但對於行

政上或判決上之處分，其效力與原有土地性質上不可分者，不適用之。」其意涵為何？試舉例

說明之。（25分） 

答： 
(一)重劃前後土地地價之查估：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列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1.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狀況、買賣實例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料，分別估計

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2.重劃後之地價應參酌各街廓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

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路街之路線價或區段價。 
由上述規定可知，重劃前後之地價採區段價估定為主，而忽略各宗土地之個別因素。 

(二)平均地權條例第62條前段規定，市地重劃後重行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自分配結果確定之日起，

視為其原有之土地。意指原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後所分配之土地，其權利義務乃延續重劃前之土地。換言

之，重劃前之土地上如有負擔，此負擔不消滅而存續在土地所有權人所分配之重劃後土地上，故係屬繼受

取得之性質。 
(三)平均地權條例第63條後段但書規定，對於行政上或判決上之處分，其效力與原有性質上不可分者，不適用

之。意指重劃前土地存在與原有性質不可分之行政上或判決上之處分，此負擔消滅而不存續在土地所有權

人所分配之重劃後土地上。所稱行政上之處分，如土地所有權人之重劃前土地被劃定為公園，其重劃後所

分配之土地並無延續，亦即重劃後所分配之土地並非公園。所稱判決上之處分，如土地所有權人之重劃前

土地被法院判決應供袋地通行，其重劃後所分配之土地並無延續，亦即重劃後所分配之土地並無供袋地通

行之義務。 
 
四、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一地，其應有部分為：甲為四分之三，乙與丙合計四分之一（亦即各

為八分之一），三人並未有不得出租之約定。請依法回答下述問題： 

(一)倘甲未經乙與丙之同意，將該筆土地出租予第三人，此舉對於乙與丙是否生效？倘因租金

過低而損及乙與丙之權益，其應如何救濟？(二)倘甲、乙之間互為其應有部分之買賣時，丙得

否行使先買權？理由為何？(三)甲得否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將該地出售予自己，理由為

何？(四)甲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將該地出售予第三人，乙、丙均不同意出售，惟僅乙擬

行使先買權者，其是否合法？此時其先買權之標的有無包括丙之應有部分？理由為何？（25

分） 

答： 
(一)出租屬於管理行為，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共有物之管理，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

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依前項規

定之管理顯失公平者，不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更之。準此，甲之持分為四分之三，已逾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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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故人數不予計算。甲未經乙與丙之同意，將該筆土地出租予第三人，對乙與丙仍然有效。倘因租金

過低而損及乙與丙之權益，乙與丙得聲請法院裁定變更之。 
(二)甲、乙之間互為應有部分之買賣，丙無先買權。其理由是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先買權，旨在減少共有

人數簡化共有關係，而共有人間互為應有部分之買賣，以足以簡化共有關係，達成其立法意旨，故其他共

有人無先買權。 
(三)甲不得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將該地出售予自己。其理由是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乃同意處分之共

有人代不同意之共有人處分其所有權，屬於法定代理權性質，故仍有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或雙方代理規定

之適用。 
(四)甲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將該地出售予第三人，乙、丙均不同意出售，僅乙行使先買權是為合法，此

時先買權之標的包括丙之應有部分。其理由是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賣共有土地全部，就該

共有人而言，仍為出賣其應有部分，對於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僅有權代為處分，並非剝奪他共有人之先

買權。因此，不同意出售之共有人乙對於甲出售其持分四分之三及甲代理丙出售持分八分之一，仍有先買

權。換言之，不同意出售之共有人乙對於該共有土地全部（包括丙之應有部分），有先買權。 
 


